
证券简称：河北宣工      股票代码：000923       公告编码：2016-105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公司持有的深圳高特佳 5.2966%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在产权交易所挂牌公示期间仅征集到意向受让方 1 名，

按照产权交易规则，厦门京道凯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因唯一一家参与交

易且符合条件的受让方与公司签署《产权交易合同》，最终以 10,637 万元人民币

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公司持有的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深圳高特佳集团”）5.2966%股权。 

2、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3、北京产权交易所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出具《企业国有产权交易凭证》，

并将在出具产权交易凭证后 3 个工作日内将厦门京道凯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60%转让价款划转至公司指定账户。 

4、北京产权交易所出具产权交易凭证起 10 个工作日内，厦门京道凯翔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应召集标的企业股东会作出股东会决议、修改章程并自行

办理工商变更。 

5、本次股权转让项目收益是否计入 2016 年度，尚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定。 

 

一、交易概述 

1、为更好地发展公司主业，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河北宣工”）以 10,637.00 万元为挂牌底价，公开转让所持有的深圳市高

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高特佳”）5.2966%股权，挂牌时间自

2016 年 11 月 29 日至 2016 年 12 月 26 日止。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2 日、2016 年 11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发布

的《关于出售公司持有的深圳高特佳 5.2966%股权的公告》（2016-84 号）及《关

于出售公司持有的深圳高特佳 5.2966%股权的进展公告》（2016-92 号）。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在产权交易所挂牌公示期间仅征集到意向受让方 1 名，按

照产权交易规则，厦门京道凯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最终因唯一一家参与

交易且符合条件的受让方与公司签署《产权交易合同》。2016 年 12 月 30 日，公

司收到北京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企业国有产权交易凭证》，厦门京道凯翔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以 10,637.00 万元人民币受让公司持有

的深圳高特佳集团 5.2966%股权。 

截至公告日，厦门京道凯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将转让价款的 60%

（含保证金），即：人民币（小写）6382.2 万元支付至北京产权交易所（以下简

称北交所）指定账户，北交所将在出具产权交易凭证后 3 个工作日内将转让价款

划转至公司指定账户。 

按照合同约定，厦门京道凯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应在北交所出具产

权交易凭证起 10 个工作日内，召集标的企业股东会作出股东会决议、修改章程

并自行办理工商变更。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厦门京道凯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营业执照：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除外）；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审批经营项

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类型：非法人商事主体【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石顶街 32号二楼 B区 08单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袁静 

认缴出资额：叁亿壹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5年 4月 27 日 

2、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 9 月 30日 

总资产 27,100.13 

总负债 6,900.46 

净资产 20,199.67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情况： 

名称：公司持有的深圳高特佳集团 5.2966%的股权。 

类别：股权投资 

权属：本次交易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 

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所在地：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大道以东天利中央商务广场 A 座 1501。 

2、深圳市高特佳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大道以东天利中央商务广场 A 座 1501 

注册资本：2.832 亿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达建 

成立日期：2001 年 03 月 02 日 

主要经营范围：对高新技术产业和其他技术创新企业直接投资；受托管理和

经营其他创业投资公司的创业资本；投资咨询业务；直接投资或参与企业孵化器

的建设。 

截至公告披露日，深圳高特佳各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合计  28,320.00 100% 

深圳市阳光佳润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 17.66% 

西藏智盈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 17.66% 

厦门京道凯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0.00 14.12% 

深圳佳兴和润投资有限公司  3,600.00 12.71% 

西藏智盈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 8.83% 

厦门高特佳菁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60.00 8.33% 

苏州高特佳菁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60.00 8.33%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莱茵达有限公司  2,300.00 8.12%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5.30%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 3.53% 

深圳市鹏瑞集团有限公司  700.00 2.47% 

深圳市速速达投资有限公司  500.00 1.77% 

2015年及 2016年 10月 31日资产、负债和财务状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母

公司） 

2015年12月31日（合

并） 

2016年10月31日 

（母公司） 

总资产 99,230.03 120,245.70 96,612.88 

负债 65,733.56 75,462.90 68,066.04 

股东权益 33,496.47 44,782.80 28,546.84 

项目 
2015年度 

（母公司） 

2015年度 

（合并） 

2016年1-10月 

（母公司） 

营业收入 2,646.29  5,887.01 683.78 

营业成本 - - -  

营业利润 -1,100.99  4,958.71 -2,056.24 

利润总额 -1,094.93  4,965.26 -2,117.63  

净利润 -1,033.86  3,298.12 -2,117.63  

四、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厦门京道凯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产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①转让价格 

根据公开挂牌结果，甲方将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以人民币（大写）壹万零陆

佰叁拾柒万元整（小写）【￥10637 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按照甲方和北交所

的要求支付的保证金，折抵为转让价款的一部分。 

②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乙方采取分期付款方式支付剩余转让价款，首付款比例为转让价款的 60%

（含保证金），即：人民币（小写）6382.2 万元，首付款在《产权交易合同》生

效后 3 个工作日内支付至北交所指定账户，另 40%的转让价款（即：人民币（小

写）4254.8 万元），按付款时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延期付款期间的利息并提供

经甲方认可的、合法有效的、权属明确无异议的资产抵押作为担保。未支付的转

让价款在《产权交易合同》签订后按以下时间点分两次付清：《产权交易合同》

生效后 3 个月内支付未支付转让价款的 50%（即：人民币（小写）2127.4 万元）

及相应延期付款利息；《产权交易合同》生效后 6 个月内付清余款（即：人民币



（小写）2127.4 万元）及延期付款利息。延期支付的转让价款，乙方按照以上规

定按时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③乙方同意其交纳至北交所的转让价款在出具产权交易凭证后 3 个工作日

内由北交所将转让价款划转至甲方指定账户。 

2、产权转让的交割事项 

①本次转让依法应报审批机构审批的，甲、乙双方应履行或协助履行向审批

机关申报的义务，并尽最大努力，配合处理任何审批机关提出的合理要求和质询，

以获得审批机关对本合同及其项下产权交易的批准。 

②本合同项下的产权交易获得北交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起 10 个工作日内，

乙方应召集标的企业股东会作出股东会决议、修改章程，乙方自行办理工商变更，

甲方给予必要的配合。 

③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且当乙方将首付款支付至承担产权交易的北交所指

定账户后，转让标的的风险和收益由乙方承担。 

五、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公司委托北京京都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市场法和收益法对本公司持

有的深圳市高特佳股权于评估基准日 2016年 6月 30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考

虑到河北宣工持股比例较少，对股东权益分配方案话语权较小，评估对象当前盈

利能力与其市场价值之间的关联程度相对较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收益法对评

估对象价值的全面反映，而市场法以深圳市高特佳公司近期股权交易案例为参照

对象，合理地体现了评估对象近期的市场价值。 

综上考虑，本次评估以市场法确定的评估价值 10,637.00 万元为评估结果，

为河北宣工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招拍挂确定挂牌底价提供价值参考。 

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 2016 年 12 月 30 日出具的《企业国有产权交易凭证》，

受让方为厦门京道凯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交易方式为协议转让，

成交价格为 10,637.00万元，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转让持有的深圳高特佳全部股权，有利于补充流动资金，集中力量发展

公司主业，不会损害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 

考虑到成本和相关费用，本次交易预计增加投资收益 9,125 万元，该项收益



是否计入 2016 年度须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确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七、备查文件 

1、产权交易合同； 

2、企业国有产权交易凭证 

 

特此公告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